
书书书

犐犆犛１３．０２０．０１
犣０１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国 家 标 准

犌犅／犜３８０９９．１—２０１９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要求

第１部分：小型犐犜设备和通信产品

犚犲狇狌犻狉犲犿犲狀狋狊狅犳狋狉犲犪狋犿犲狀狋犳狅狉狑犪狊狋犲犲犾犲犮狋狉犻犮犪犾犪狀犱犲犾犲犮狋狉狅狀犻犮狆狉狅犱狌犮狋—

犘犪狉狋１：犛犿犪犾犾犐犜犪狀犱狋犲犾犲犮狅犿犿狌狀犻犮犪狋犻狅狀犲狇狌犻狆犿犲狀狋

２０１９１０１８发布 ２０２００５０１实施

国 家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总 局
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发 布



目　　次

前言 Ⅰ…………………………………………………………………………………………………………

１　范围 １………………………………………………………………………………………………………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１…………………………………………………………………………………………

３　术语和定义 １………………………………………………………………………………………………

４　处理要求 ２…………………………………………………………………………………………………

５　文件记录和保存要求 ５……………………………………………………………………………………

附录Ａ（资料性附录）　废弃小型ＩＴ设备和通信产品及其主要零部件和拆解产物列举 ６………………

附录Ｂ（规范性附录）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基本要求 ７………………………………………………

附录Ｃ（规范性附录）　预先取出的零（部）件、元（器）件列表 １１…………………………………………

附录Ｄ（资料性附录）　废弃小型ＩＴ设备和通信产品的常用处理工艺流程示例 １２……………………

参考文献 １４……………………………………………………………………………………………………

犌犅／犜３８０９９．１—２０１９



前　　言

　　ＧＢ／Ｔ３８０９９《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要求》目前发布两个部分：

———第１部分：小型ＩＴ设备和通信产品；

———第２部分：含制冷剂的电器。

本部分为ＧＢ／Ｔ３８０９９的第１部分。

本部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由全国电工电子产品与系统的环境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２９７）提出并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技术中心、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江门市俐通环

保科技有限公司、四川长虹格润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荆门市格林美新材料有限公司、中国电器科学

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电子装备技术开发协会、中国电子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上海新金桥环保有限

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宋鑫、李淑媛、骆明非、于洁、刘才田、简裕勇、王晖、许开华、李金萍、王玲、

唐爱军、刘欣伟、杨敬增、李英顺、张嘉沛。

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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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要求

第１部分：小型犐犜设备和通信产品

１　范围

ＧＢ／Ｔ３８０９９的本部分规定了与废弃电器电子产品中的小型ＩＴ设备和通信产品处理有关的术语

和定义、处理要求、文件记录和保存要求。

本部分适用于废弃小型ＩＴ设备和通信产品的处理。

注：小型ＩＴ设备和通信产品，是指外部任意一边的外形尺寸不超过５０ｃｍ的ＩＴ设备和通信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移

动通信手持机、平板电脑、掌上电脑（ＰＤＡ）、路由器、电话单机等。小型ＩＴ设备和通信产品的列举清单参见附

录Ａ。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ＧＢ８９７８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ＧＢ１２３４８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ＧＢ１６２９７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ＧＢ１８４８４　危险废物焚烧污染控制标准

ＧＢ１８５９７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ＧＢ１８５９９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

ＧＢ／Ｔ２２４２５　通信用锂离子电池的回收处理要求

ＨＪ／Ｔ３６４　废塑料回收与再生利用污染控制技术规范（试行）

ＨＪ５２７—２０１０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污染控制技术规范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　狑犪狊狋犲犲犾犲犮狋狉犻犮犪犾犪狀犱犲犾犲犮狋狉狅狀犻犮狆狉狅犱狌犮狋

拥有者不再使用且已经丢弃或放弃的电器电子产品［包括构成其产品的所有零（部）件、元（器）件

等］，以及在生产、流通和使用过程中产生的不合格产品和报废产品。

［ＧＢ／Ｔ３２３５７—２０１５，定义３．１］

３．２　

处理企业　狉犲犮狔犮犾犲狉

从事废弃电器电子产品（３．１）处理（３．４）活动的法人，需具备处理资质并拥有相应的处理设施和

场地。

注：改写ＧＢ／Ｔ２９７６９—２０１３，定义３．４。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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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拆解　犱犻狊犪狊狊犲犿犫犾狔

通过人工或机械的方式将废弃电器电子产品（３．１）进行拆卸、解体，以便于再生利用和处置的活动。

注：改写ＧＢ／Ｔ２９７６９—２０１３，定义３．１。

３．４　

处理　狋狉犲犪狋犿犲狀狋

对废弃电器电子产品（３．１）进行除污、拆解（３．３）及再生利用（３．９）的活动。

注：改写ＧＢ／Ｔ２９７６９—２０１３，定义３．３。

３．５　

处置　犱犻狊狆狅狊犪犾

采用焚烧、填埋或其他改变固体废物的物理、化学、生物特性的方法，达到减量化或者消除其危害性

的活动，或者将固体废物最终置于符合环境保护标准规定的场所或者设施的活动。

［ＨＪ５２７—２０１０，定义３．１１］

３．６　

数据销毁　犱犪狋犪犱犲狊狋狉狅狔

为保护用户隐私或机密数据，通过破碎、消磁或数据擦拭等技术手段清除存储介质或存储设备中的

目标数据，使目标数据无法被恢复的活动。

３．７　

预先取出　犪犱狏犪狀犮犲犱犳犲狋犮犺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３．１）拆解过程中，应首先将特定的含有毒、有害物的零（部）件、元（器）件及材料

进行拆除、分离的活动。

［ＨＪ５２７—２０１０，定义３．５］

３．８　

再使用　狉犲狌狊犲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３．１）或其中的零（部）件、元（器）件继续使用或经清理、维修后并符合相关标准

继续用于原来用途的行为。

注：改写ＧＢ／Ｔ２３６８５—２００９，定义３．６。

３．９　

再生利用　狉犲犮狔犮犾犻狀犵

对废弃电器电子产品（３．１）进行处理，使之能够作为原材料重新利用的过程，但不包括能量的回收

和利用。

注：改写ＧＢ／Ｔ２３６８５—２００９，定义３．７。

３．１０　

回收利用　狉犲犮狅狏犲狉狔

对废弃电器电子产品（３．１）进行处理，使之能够满足其原来的使用要求或用于其他用途的过程，包

括对能量的回收和利用。

注：改写ＧＢ／Ｔ２９７６９—２０１３，定义３．１２。

４　处理要求

４．１　基本要求

处理企业拆解处理废弃小型ＩＴ设备和通信产品应符合国家有关资源综合利用、环境保护、职业健

康安全的要求和相关技术规范，并符合附录Ｂ的有关规定。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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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处理流程

废弃小型ＩＴ设备和通信产品应遵循无害化、资源利用最大化的原则，其基本处理流程如图１所示。

预先取出的零（部）件、元（器）件列举清单见附录Ｃ，废弃移动通信手持机、掌上电脑、平板电脑以及电话

单机等废弃小型ＩＴ设备和通信产品的常用处理工艺流程示例参见附录Ｄ。

图１　废弃小型犐犜设备和通信产品基本处理流程

４．３　数据销毁

处理企业应使用破碎、消磁等方法对废弃小型ＩＴ设备和通信产品中存储信息的零（部）件或元

（器）件（如ＳＩＭ卡、内存卡等）进行处理，防止用户隐私和机密数据泄露。如客户有明确要求的，处理企

业还应按照客户的需求采用合适的方法进行数据销毁并提供相关证明文件。

４．４　预先取出

预先取出的零（部）件、元（器）件及材料应分类存放，并贮存于专用容器。预先取出的电池、含汞背

光灯管等应保持完整。锂电池贮存前应进行安全性检测，避光贮存，应控制贮存场所的环境温度，避免

因高温自燃等引起的环境风险。小型ＩＴ设备和通信产品预先取出的零（部）件、元（器）件列举清单见

附录Ｃ。

４．５　电池的处理

处理企业可根据电池特性选择物理破碎分选、火法或湿法冶金等技术对电池进行处理。电池在处

理前应采取预放电、独立包装等有效的预处理措施，防止处理过程中因撞击或短路发生爆炸等引起的安

全及环境风险。

废锂电池在拆解过程应防止电解液挥发，其中通信用锂离子电池的处理应符合ＧＢ／Ｔ２２４２５的有

关规定。废锌锰电池和废镉镍电池在破碎时应在密闭装置中进行。

３

犌犅／犜３８０９９．１—２０１９



４．６　电路板的处理

电路板的处理可采用物理破碎、分选、火法或湿法冶金等技术。电路板常用处理工艺流程如图２

所示。

图２　电路板常用处理工艺流程

４．７　液晶屏的处理

废弃小型ＩＴ设备和通信产品的液晶屏可拆解为背光模组和液晶面板两部分，拆解含冷阴极灯管

（ＣＣＦＬ）的背光模组应在能够形成有效负压条件的专业工作台上进行，工作台应连接装有含载硫活性

炭的过滤器等装置保障逸散的汞蒸气被有效收集或被转化成硫化汞等无害物质，拆解时应保证冷阴极

灯管的完整性，避免破损，盛装拆解下来的冷阴极灯管的容器应能够防止汞蒸气逸散，处理前的冷阴极

灯管在存储和运输过程中应采取具有防破损的措施，交由有相应处理能力的企业进行处理或处置。

液晶面板可进行资源化处理或交由相应处理企业进行环境无害化处理。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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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文件记录和保存要求

５．１　文件记录

废弃小型ＩＴ设备和通信产品处理企业应以文件形式记录处理信息。文件记录应包括：

———废弃小型ＩＴ设备和通信产品的接收信息（包括时间、来源、类别、重量和数量等）、供货信息

（包括供货单位名称、地址和联系方式等）和运输者信息（包括运输者名称和联系方式等）；

———废弃小型ＩＴ设备和通信产品及其拆解产物贮存的时间、地点、类别、重量和数量；

———废弃小型ＩＴ设备和通信产品或其拆解产物厂内处理的时间、类别、重量和数量；

———拆解产物（包括最终废弃物）出厂处理或处置的时间、类别、重量或数量、去向；

———拆解产物接收单位的名称、地址和联系方式等；

———自行处理电路板等危险废物的处理记录；

———危险废物转移记录和危险废物管理相关的其他记录。

５．２　保存要求

处理企业的处理信息记录所对应的基础记录、原始台账、污染物排放监测记录、危险废物接收单位

资质证明等其他相关记录和文件应保持清晰、易于识别和检索，以适当方式妥善保存。危险废物转移联

单保存应不少于５年，其他记录保存应不少于３年。

５

犌犅／犜３８０９９．１—２０１９



附　录　犃

（资料性附录）

废弃小型犐犜设备和通信产品及其主要零部件和拆解产物列举

表Ａ．１给出了废弃小型ＩＴ设备和通信产品及其主要零部件和拆解产物列举清单。

表犃．１　小型犐犜设备和通信产品及其主要零部件和拆解产物列举清单

序号 名称 主要零部件 主要拆解产物

１

移动通信手持机（ＧＳＭ 手持机、ＣＤＭＡ手持

机、ＳＣＤＭＡ手持机、３Ｇ手持机、４Ｇ手持机、

小灵通等）

机壳、电池、液晶屏、电路板 电池、液晶屏、电路板

２
电话单机（ＰＳＴＮ普通电话机、ＩＰ电话机、特

种电话机等）
机壳、电路板、动圈 电路板

３ 集团电话（集团电话、电话会议总机） 机壳、液晶屏、电路板 电路板

４ 调制解调器 机壳、电路板 电路板

５ ＩＳＤＮ终端 机壳、电路板 电路板

６
多媒体终端（可视电话、会议电视终端、信息

点播终端及其他多媒体终端）
机壳、电路板、液晶屏 电路板

７ 便携式计算机（掌上电脑、平板电脑） 机壳、电池、液晶屏、电路板 电池、液晶屏、电路板

８
数据终端（ＰＯＳ终端、接口转换器、网络集线

器、其他数据终端）
机壳、电池、液晶屏、电路板 电池、液晶屏、电路板

９ 移动用户终端（智能手表、智能手环） 机壳、电池、液晶屏、电路板 电池、液晶屏、电路板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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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规范性附录）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基本要求

犅．１　生产运行管理和组织机构要求

犅．１．１　法律义务

处理企业处理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应符合国家有关资源综合利用、环境保护、劳动安全、保障人体健

康等的相关法律、法规及技术规范。

犅．１．２　管理原则

处理企业应建立健康、安全、质量和环境保护有关的管理部门，并根据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活动

有关政策变化等情况持续改进相关管理和技术要求。

犅．１．３　工艺和基础设施要求

处理企业应具有与所处理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相适应的场地、设备、工艺技术条件等，并且环保等手

续齐全合法。

犅．１．４　人员培训

处理企业全体员工应通过培训等方式熟悉企业环保、健康和安全措施。

建立管理人员和操作人员培训制度和计划，培训内容应有针对性，包括环境应急响应、职业健康和

安全、生产作业要求等方面。培训材料（包括生产操作说明、应急预案、工艺流程图表、操作流程图表、废

弃电器电子产品危险成分说明等）应放置于工厂内明显的位置，方便企业员工查看。

犅．１．５　全过程监控

处理企业应建立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的数据信息管理系统及视频监控，跟踪记录废弃电器电子产品

在处理企业内部运转的整个流程以及生产作业情况，并对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的来源、处理过程、拆解产

物的处理情况（包括转移、利用、处置等）进行监控并记录。

犅．１．６　再使用、再生利用与回收利用

为了提高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的回收利用率，节约资源，在经济合理、技术可行的情况下，应优先考虑

再使用和再生利用。

微型计算机、移动通信手持机等存储有个人隐私信息的拆解产物再利用前，应注意销毁。

拆解产物再生利用前，应确保符合安全、环保及相关法律有关要求。

犅．１．７　跨境转移

属于危险废物的拆解产物需出口的，应按《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危险废物

出口核准管理办法》等的要求办理越境转移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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犅．２　技术要求

犅．２．１　搬运、运输及装卸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及拆解产物在搬运、运输及装卸过程中应保持产品的完整性，避免有毒有害物质

泄漏到大气、水体、土壤中。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及拆解产物的搬运、运输及装卸应采用合适的工具、容器、包装及固定措施，以防

止破损，禁止不采取任何防破损措施的搬运、运输及装卸行为。

禁止废弃电器电子产品与易燃、易爆或腐蚀性物质混合运输。参与运输、拆解或处理废弃电器电子

产品应建立记录制度，记录内容包含：所运输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名称、规格、数量／重量、出发地／运达地、

日期、运输工具／车牌、相关者等信息。

犅．２．２　贮存场地

具有用于贮存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及其拆解产物（包括最终废弃物）的场地应满足：

———贮存场地的容量应不低于日处理能力的１０倍；

———贮存场地周边应具有围墙或者设置围栏，以利于监控货物和人员的进出；

———贮存场地应具有防渗的硬化地面；

———贮存场地应具有可防止废液等液体积存、泄漏的防渗措施和液体收集系统；

———位于室外的贮存场地应安装防雨棚。

不同种类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和不同种类的拆解产物（包括最终废弃物）应分区贮存。各分区应在

显著位置设置标识，标明贮存物的名称、贮存时间、注意事项等。

贮存场地不得有明火或热源，并应采取适当的措施避免引起火灾。

犅．２．３　拆解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过程中，应预先将危险废物、液体、特定的含有毒、有害物的零（部）件、元

（器）件取出；预先取出的拆解产物应单独称重、分类存放、贴标识标签。预先取出过程应防止废弃电器

电子产品中有毒、有害物质泄漏到环境中。对于不能确定危害性的拆解产物应按照有危害性对待。

预先取出零（部）件、元（器）件后，应根据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的特点选择人工拆解或机械化破碎分选

等工艺进行进一步的处理。

犅．２．４　深度处理

犅．２．４．１　电路板深度处理

采用物理破碎分选方法分离电路板金属和非金属材料时，破碎应在具有降噪措施的封闭处理设施

中进行，并设置粉尘及有害气体收集处理系统。采用湿法分离金属和非金属材料时，应在封闭处理设施

中进行分选，并设置废水、废渣、废气收集处理系统。

采用溶蚀、酸洗、电解及精炼等化学方法提取电路板金属时，应在设置废水、废渣、废气收集处理系

统的封闭处理设施中进行。处理设施应具备防化学药液外溢、渗漏措施，如设置围堰或底部做防渗处理

等措施。不得采用无环保措施的简易酸浸工艺提取金、银、钯等贵重金属，不得随意倾倒废酸液和残渣。

采用火法处理电路板提炼金属的，应配备符合环保要求的有害气体等处理装置。

处置环氧树脂等非金属材料的，应有符合环保要求的填埋或焚烧设施。

犅．２．４．２　废塑料深度处理

将拆解产生的废塑料进行破碎造粒、生产塑料颗粒产品的，应具有造粒机等相应的塑料二次加工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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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并配备废气净化处理装置。将拆解产生的废塑料进行木塑等塑料制品的，应具有相应的产品生产设

备和配套的污染防治措施。进行塑料加工的企业还应满足 ＨＪ／Ｔ３６４的有关规定。

犅．２．４．３　电池深度处理

禁止人工、露天以破碎等方式拆解电池。

应根据电池特性选择干法冶炼、湿法冶金等技术利用电池。干法冶炼应在负压设施中进行，严格控

制处理工序中的废气无组织排放。

锂电池利用前应进行放电处理，处置过程中应有防火防爆控制措施，宜在低温条件下拆解以防止电

解液挥发。鼓励采用酸碱溶解—沉淀、高效萃取、分步沉淀等技术回收有价金属。对利用过程中产生的

高浓度氨氮废水，鼓励采用精馏、膜处理等技术处理并回用。

废含汞电池利用时，鼓励采用分段控制的真空蒸馏等技术回收汞。

废锌锰电池和废镉镍电池应在密闭装置中破碎。

干法冶炼应采用吸附、布袋除尘等技术处理废气。

湿法冶金提取有价金属产生的废水宜采用膜分离法、功能材料吸附法等处理技术。

犅．２．４．４　其他拆解产物的深度处理

进行废油、荧光灯等危险废物深度处理的企业应满足国家危险废物处理的有关规定。

进行压缩机、电机等拆解产物深度处理的，应以材料回收为目的进行彻底拆解。

犅．２．５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及拆解产物的贮存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及其拆解产物应按类别分区存放；各分区应在显著位置设置标识，标明贮存物的

类别、编号、名称、规格、注意事项等。废弃电器电子产品、一般拆解产物、危险废物不得混用贮存区域，

应根据其特性合理划分贮存区域，采取必要的隔离措施。危险废物贮存应符合ＧＢ１８５９７的有关规定。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及其拆解产物应使用专用容器贮存，并在显著位置标注贮存的种类或类别、数

量、重量、计量称重时间、入库时间等基本信息。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应整齐存放在统一规格的笼筐、托盘

或者其他牢固且易于识别内装物品的容器或者包装物中；需要多层存放的，采取防止跌落、倾倒措施，如

配置牢固的分层存放架等。拆解产物和危险废物应使用专用容器或者包装存放，塑料、金属等其他拆解

产物可以打包存放。同种拆解产物的容器宜一致，不同类别拆解产物不得混装。含液体物质的零（部）

件、部分种类的电池、电容器以及腐蚀性液体（如废酸等）应存放在防泄漏的专用容器中。存在燃爆风险

的拆解产物（例如锂电池）贮存前应进行安全性检测，避光贮存，应控制贮存场所的环境温度，避免因高

温自燃等引起的环境风险。

犅．２．６　拆解产物的处置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利用或者处置，并应符合ＧＢ１８５９９的有关规定。

属于危险废物的，处理企业自行利用或处置，应符合相关环保要求。对不能自行利用或处置的危险

废物，应交由持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并具有相应类别经营范围的企业进行处理。

犅．２．７　证明材料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处理企业应列明遵守的各项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要求及处理要求；

完善的生产管理制度；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拆解产物处理及转移、经营情况记录、事故应急预案、人

员培训、内部监督管理与检查等制度；贮存、处理、处置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及拆解产物的设施及其污染物

排放应符合相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对暂无排放标准的污染物，可按照最佳可行技术原则确定污染物排放

的要求）清单；环境风险防范措施；环境监测方案及监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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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经营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设施、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经营类别及规模明细表。应注明废弃

电器电子产品处理类别、种类及相应处理能力；核准处理的各类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有关处理设施、设备

及主要参数；并尽可能注明污染防治设施的运行工况等。

处理企业应对污染物排放及环境质量进行监测并制定环境监测方案。环境监测方案应包括监测项

目、监测频率和监测点位等。环境监测方案应综合平衡保护环境和人体健康的需要、环境监督管理的需

要以及企业的经济承受能力，合理确定，并确保取样及监测数据具有代表性。

犅．３　拆解处理过程污染控制要求

处理企业应具有与所处理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相配套的污染防治设施、设备。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及

拆解产物处理过程的环境污染控制应符合 ＨＪ５２７—２０１０的有关要求。

污水排放应符合ＧＢ８９７８的有关规定。采用非焚烧方式处理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及其元（器）件、

（零）部件的设施或设备，废气排放应符合ＧＢ１６２９７的有关规定；采用焚烧方式处理废弃部件的设施或

设备，废气排放应符合ＧＢ１８４８４中的有关规定。噪声应符合ＧＢ１２３４８中的有关规定。危险废物贮存

应符合ＧＢ１８５９７的有关规定。

犅．４　拆解处理过程职业健康安全要求

处理企业应根据职业健康、安全生产等有关要求，建立健全的职业健康安全管理相关制度。

处理企业应建立消防安全检查制度，建立设施设备检修和维护制度等，并形成相应的管理文件。

拆解处理过程应防止由于操作不当引起燃烧、火灾、爆炸、触电等危害人身安全的事故。含有易燃

易爆气体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的拆解处理区域，应配备相应的安全防护设施。

拆解处理操作人员应配备和穿戴必要的劳动保护用品，如工作服、防尘面罩、防尘口罩、减噪耳塞、

防护眼镜和防护手套等。对于易发生人身伤害危险的环节，为员工提供有针对性的有效的个人防护装

备和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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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犆

（规范性附录）

预先取出的零（部）件、元（器）件列表

表Ｃ．１给出了废弃小型ＩＴ设备和通信产品预先取出的零（部）件、元（器）件清单。

表犆．１　废弃小型犐犜设备和通信产品预先取出的零（部）件、元（器）件清单列举

序号 名称
零（部）件、

元（器）件
说明

１

移动通信手持机（ＧＳＭ 手持机、ＣＤＭＡ手持

机、ＳＣＤＭＡ手持机、３Ｇ手持机、４Ｇ手持机、

小灵通等）

液晶屏 含有各种有机物，可能含汞等物质

电路板 成分复杂，可能含有铅、汞、砷等有毒物质

锂电池 含有电解液，且容易自燃

２
电话单机（ＰＳＴＮ普通电话机、ＩＰ电话机、特

种电话机等）

液晶屏 含有各种有机物，可能含汞等物质

电路板 成分复杂，可能含有铅、汞、砷等有毒物质

干电池 成分复杂，可能含有汞、镉、铅等重金属

３

４

５

６

集团电话（集团电话、电话会议总机）

调制解调器

ＩＳＤＮ终端

多媒体终端（可视电话、会议电视终端、信息

点播终端及其他多媒体终端）

电路板 成分复杂，可能含有铅、汞、砷等有毒物质

７ 便携式计算机（掌上电脑、平板电脑）

液晶屏 含有各种有机物，可能含汞等物质

电路板 成分复杂，可能含有铅、汞、砷等有毒物质

锂电池 含有电解液，且容易自燃

８
数据终端（ＰＯＳ终端、接口转换器、网络集线

器、其他数据终端）

液晶屏 含有各种有机物，可能含汞等物质

电路板 成分复杂，可能含有铅、汞、砷等有毒物质

锂电池 含有电解液，且容易自燃

９ 其他移动用户终端（智能手表、智能手环）

液晶屏 含有各种有机物，可能含汞等物质

电路板 成分复杂，可能含有铅、汞、砷等有毒物质

锂电池 含有电解液，且容易自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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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犇

（资料性附录）

废弃小型犐犜设备和通信产品的常用处理工艺流程示例

图Ｄ．１、图Ｄ．２给出了废弃小型ＩＴ设备和通信产品的常用处理工艺流程示例。

图犇．１　废弃移动通信手持机／掌上电脑／平板电脑的常用处理工艺流程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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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犇．２　废弃电话单机的常用处理流程图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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